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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枞阳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 

协调机制和工作规则的通知 
枞政办〔2023〕9 号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经开区管委会，县直有关单位: 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枞阳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协调机

制和工作规则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 

 

 

 

 

 

2023 年 5 月 15 日       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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枞阳县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和 
工作规则 

 

为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，推动农村消费提质扩容升级，根

据《关于转发《安徽省商务厅等 17 部门关于印发<安徽省加强县

域商业体系建设促进农村消费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的通知》(铜流

通组办〔2023〕6 号)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县域商业体系建

设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规则，强化工作统筹和调度推进。 

一、组织体系 

召 集 人: 陈  雪  县政府副县长 

副召集人: 赵胡健  县商务局局长 

成    员: 施利中  县商务局副局长 

殷传义  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

杨  杰 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

方九合 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

陶义中  县公安局副局长 

窦小兵 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

文景荣 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、政府采购服务中心主任 

汤传流 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、总经济师 

王  平 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

周  磊 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 

李友江  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 

傅旺明 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林业局）党组成员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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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储中心主任 

夏学明  人行枞阳支行副行长 

丁隽奇  县供销社业务股股长 

协调机制下设办公室（设在县商务局），承担协调日常工作，

施利中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 

二、工作规则 

（一）主要职责 

1.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及省、市工作要求，统

筹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工作。 

2.加强县域商业发展形势分析，安排年度重点工作，针对工

作中遇到的问题,研究提出政策建议，推动政策措施落实。 

3.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（二）会议制度 

1.全体成员会议。研究涉及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重大事项，

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根据工作需要召开，成员单位可

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议。 

2.专题会议。研究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特定事项，由特定事项

所涉相关成员单位参加。专题会议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、地方负

责同志、专家学者列席。 

（三）其他事项 

1.协调机制办公室要主动发挥牵头作用，各成员单位要加强

沟通、密切配合，指导本系统做好相关工作，确保按时、高质量

完成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目标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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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，各成员单位于每年 6 月 30 日、12

月 20 日前，向协调机制办公室报送本单位工作推进情况。 

3.协调机制办公室要及时梳理各单位工作推进情况，充分挖

掘经验做法。 

4.各类会议研究确定的相关事项，以会议纪要（县商务局代

章）形式印发有关单位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抄送：县委办公室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。 

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 年 5 月 15 日印发 
 


